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流程

基金委发布申请指南，科研部布置申报工作

申请者通过基金委 ISIS 系统撰写申请书、按规定上传附件材料

基金委返回盖章后的纸质版计划书，科研部扫描上传至科研管理系统项目文档

二级单位、科研部形式审查

经费到校后，科研部、财务处下拨经费至各负责人账户

申请者根据意见修改后在 ISIS 系统中再次提交

负责人按照计划进行研究工作，根据需要按规定履行变更手续

科研部对申请项目进行逐个确认，提交至基金委

项目负责人通过 ISIS 在线填写提交进展报告，科研部进行确认，无需提交纸质版

基金委公布初筛结果，被初筛申请人可提出复议申请

申请人通过 ISIS 系统填写提交结题报告，审核通过后签字盖章，上交纸质版三份

基金委公布资助项目清单，开通计划书填报入口

项目负责人通过 ISIS 系统填写项目计划书，提交后待基金委确认后打印两份签字及申
请书签字盖章页后交学院，有合作单位的需同时签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协作任务书（模

板），学院汇总交科研部，科研部报送基金委

基金委反馈准予结题通知书，科研部扫描上传至科研管理系统项目文档




